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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协助相关单位以查询、存储、使用及其他合理、必要的方式处理本单位信用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本单位用工、水电气热、财税、资产、交易及与其履行职务有关的企业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等信

息，以下合称“授权单位信用信息”）， （授权单位全名，下称

“授权单位”）现就授权单位信用信息对各相关单位作如下授权：

一、为协助青岛市科学技术局（查询单位全称）及其上级管理单位（以下与查询机构合称“查

询单位”）在办理涉及授权单位的业务时以查询、存储、使用及其他合理方式处理授权单位信用信息，

授权单位同意并授权查询单位在办理涉及授权单位业务时向青岛市信用综合服务平台查询授权单位

信用信息，并打印、保存和使用查询到的授权单位信用信息。授权单位同意并授权青岛市信用综合服

务平台向查询单位提供授权单位信用信息。

二、授权单位同意并授权青岛市信用综合服务平台及运营单位青岛征信服务有限公司以合法方式

长期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征信机构、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关联企业、互联网信息平

台等第三方信息控制者（以下合称“第三方信息控制者”）处采集授权单位信用信息。如依据法律法

规的规定，任何第三方信息控制者需获得授权单位授权方能向青岛市信用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授权单位

信用信息，则授权单位已通过签署本授权书的方式向相关第三方信息控制者做出了该项授权。

三、若涉及本单位的业务审批不通过、未实际发生，本单位同意查询单位保留本授权书以及本单

位信用报告及项下信息。

四、本授权书中包含的查询单位向青岛市信用综合服务平台查询授权单位信用信息的授权期限自

本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下称“授权查询期限”）。查询授权期限到期后，

查询单位不再享有授权单位有关查询信用信息的授权。本单位在本授权书项下做出的各项授权在授权

查询期限内非经查询单位书面同意并送达青岛市信用综合服务平台，均不可撤销。

授权单位（公章）：

授权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年 月 日

（选填：是□否□）授权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实际使用的能耗信息：

供电 供水


